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设备询价函 
报价单位：                           （加盖公章）
采购项目：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数字音频教室设备采购
询价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联系方式：程老师0596—6288524、蔡老师 0596—6288524、蒋老师 0596-6288526    

传真：0596—6288224

1、 基本要求和数量：

详见附件：数字音频教室设备采购清单
金额总价：大写                               小写：（¥         ）

供货期：                         
包退换货期：                     

保修期：                         

其他售后服务内容：由供货单位自拟。
联系方式：                       
二、报价注意事项：
1. 本次报价方式为现场报价。即由有相应经营资质的公司，将盖章签字的报价资料（数量：一式两份，每页均需加盖公章）密封于档案袋或信封中，封口处加盖公章。再派出报价代表将密封的报价资料，于2025年11月20日 上午9:30前，现场递交至：福建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厦门大学漳州校区主楼群3号楼909会议室，进行现场报价，迟到的报价将被拒绝。
2. 保修期要求：“教师编曲工作台”保修期≥5年，其他设备保修期≥2年。
3. 本次报价内容须为机打，手填内容无效作废。
4. 报价包括产品及辅材的生产、包装、运输、送货上门、人工搬运、安装调试、开发票、保修期服务等一切费用。
5. 报价资料中必须包含所报物品的材质、尺寸、规格参数等详细信息。并对到货时间及售后服务等进行承诺说明。
6. 报价金额以大写金额作为最终标准。

7. 我校根据产品质量、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售后服务和价格等综合指标进行综合评议，选择我校认为合适的产品，不保证最低价中标。
8. 付款方式：按照发票内容进行公对公银行转账。必须标明产品供货期，保修期有则注明，无则写“无”。对于留有保修期的货物，该货物所在的合同包总价超过2万元的，付款时预留合同包总价的5%作为售后服务保证金，保修期满后对保修期内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和设备有无在修状况进行评比，评审通过则予以支付，否则予以扣留（售后服务保证金的退还时间按照除教师编曲工作台外，其他整批设备的保修时间计算）。如果没有保修期，则该合同包的货款一次性付清。提供合理的保修期或包退包换期将增加评比权重。
9. 供货地点为厦门大学漳州校区。

10. 报价单位需于11月19日15:00前联系程老师（0596—6288524）进行入校报备，未报备者无法入校。
11. 本次报价有效期为三个月。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资产与后勤管理部

2025年11月10日
